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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條列並加註％，如不敷填寫，請另以A4紙張繕打附於後) 

特殊專長 

能力說明 

 

 

  (本欄如不敷填寫，請另以A4紙張繕打附於後) 

首次 

申請 

 1、該職務確需具特殊專長能力，且符合下列規定:（以下請擇一勾選） 
□專業證照(一)：具「考試院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執業證書」以外之技術證照，且該技術證照確為技術人員執行業務所必需。 
□專業證照(二)：具「考試院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執業證書」，且該專業證照確為技術人員執行業務所需。 
□語文能力(一)：5 年內全民英檢中高級、多益 785 以上或相當等級之其他英語能力測驗，工作內容50%以上須使用該項語文者。 

□語文能力(二)：5 年內全民英檢高級、多益 945 以上或相當等級之其他英語能力測驗，工作內容50%以上須使用該項語文者。 
□律師：須具律師證照，並在本校法制單位負責法制、訴願及訴訟等業務。 
□資訊技術：服務於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或圖書館系統資訊組之技術人員，且實際從事系統規劃、設計、分析、開發者。 
□行政輔助：一級單位內無編制內秘書，且負責秘書職務者(以1人為限)。 
□英文法務：法律系畢業，具語文能力(一)以上，負責審閱、修正英文撰寫之契約、備忘錄或意向書等文件之法務人員。 

 2、服務及考核情形：（以下請擇一勾選） 
□任職未滿三個月，惟該項專長確因該職務所需要且於甄選時列為必要條件（請附職缺公告）。 
□任職滿三個月以上，經考核該專長確對其工作有所助益。 
□其他(請敘明)： 

續領 

評估 
(併考核) 

職務加給類別 級數 支領金額 前次核定支領生效日期 最近一次續聘考核結果(日期及等第) 

             第     級                 元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甲等  □乙等 

經評估支領加給之工作表現及具體貢獻度，擬核支職務加給如下： 
□續支：貢獻度及表現均達標準，維持現領級數 / 不適用現行校聘人員各類加給標準表規定，按原核定加給核支。 

     （續支案請附最新證照及從事與職務加給相關之工作實績） 

□改支：貢獻度及表現超越標準，應有具體事蹟及精進作為，調升一級，核支第      級，金額             元 

            (改支案除檢附①工作實績外，另須檢附②績優事蹟及精進作為(非例行工作績效需有特殊事蹟)相關證明文件，附件請分項標註) 

□減支：貢獻度及表現尚符合標準，調降一級。 

□停支：貢獻度及表現未達標準，停止支領。 

具體理由(請敘明)： 

停支 
(支領期間) 

自校長核定日之次月起不再支領，停支原因: □工作調整 □表現未達標準 □其他 

具體理由(請敘明)： 

計畫主持人/單位主管 
（學術單位至二級、行政單位至一級） 

人事室 主計室 校長 

    

備註： 
一、依本校專案工作人員待遇支給標準表備註 5：經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認定確需特殊專長能力之職務，得比照本校「進用校聘人員實施辦法」

及其附表之規定，專案簽准支給各類加給。另於續聘或因請領資格條件變更、職務異動、工作內容調整時，應重行評估支領之資格條件，其餘未盡
事宜比照校聘人員各類加給相關規定辦理。次依本校校聘人員實施辦法第15條第3項規定略以，支領職務加給應由用人單位視其工作表現與貢
獻度評估是否續領，…。除考核為甲等以上者得逐級調升外，評估結果得維持原領級數、調降級數或予以停支。 

二、依專案工作人員評審委員會歷次會議決議，專案工作人員支領各類加給於屆滿一年後之當次續聘應辦理續領評估，支領職務加給者應對該職務
加給所賦予之工作內容負完全責任。職務加給續領案應檢附相關工作實績，並應強化具體理由說明俾提會審議；如為改支調升者，另須檢附績優
事蹟及精進作為之相關佐證資料及摘述50字內之「精進作為」文字，e-mail至z11210003@ncku.edu.tw 


